
附件14：

申报各类中级职务业绩基本条件

一、讲师（教学、科研岗位）

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1.担任过 1 门及以上课程的全部或部分讲授工作，或承担过

1 门及以上课程的助教工作，专业课和实践课教师还须参加指导

学生实习、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、社会实践等工作。完成学校和

本单位规定的教学工作量，教学质量良好。

2.主持校级及以上研究项目 1 项；或主持研究项目累计到校

经费（理工类学科 5 万元，人文社科类学科 2.5 万元，艺术、体

育类学科 1 万元）；或取得中级及以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或全国执业资格，同时参与市（厅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（省（部）

级及以上前五名、市（厅）级前三名）或省级及以上教学建设项

目或教研教改项目（前三名）。

3.获得符合申报中级职务的成果 1 项（见本附件备注）。

二、助理研究员（自然科学研究）

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1.能够制定研究方案，独立进行研究工作，写出研究报告或

科学论文。

2.主持市（厅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。

3.获得符合申报中级职务的成果 1 项。

三、讲师（专职辅导员）

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1.担任过1门及以上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党团课、形势政策教

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职业发展、就业指导、创业教育、文化艺术



教育、国防教育等相关课程，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,每学

年平均授课不低于48学时，教学质量良好。

2.能独立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教育管理工作，认真

履行岗位职责。近两年内没有出现过较大工作失误。

3.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取得较好成绩，所带班级集体积极向上，

本人或所带学生团体获得校级及以上表彰。

4.主持校级及以上研究项目 1 项；或主持研究项目累计到校

经费 2.5 万元；或取得中级及以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

全国执业资格，同时，参与市（厅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（省（部）

级及以上前五名、市（厅）级前三名）或省级及以上教学建设项

目或教研教改项目（前三名）。

5.获得符合申报中级职务的成果 1 项。

四、实验师

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1.能独立地创造或改善某些实验、实训技术条件，改进有关

仪器申报的性能指标，负责精密仪器大型设备的调试、维护、检

修和故障排除，完成较高水平的实验报告。

2.指导初级实验技术人员开展工作。

3.主持校级及以上研究项目 1 项；或主持研究项目累计到校

经费（理工类学科 5 万元，人文社科类学科 2.5 万元，艺术、体

育类学科 1 万元）；或取得中级及以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或全国执业资格，同时，参与市（厅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（省

（部）级及以上前五名、市（厅）级前三名）或省级及以上教学

建设项目或教研教改项目（前三名）。

4.获得符合申报中级职务的成果 1 项。

五、助理研究员（教育管理）

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

1.能独立完成本岗位工作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。

2.结合本岗位工作，起草过有关管理文件、调研报告等。

3.主持校级及以上研究项目 1 项；或主持研究项目累计到校

经费 2.5 万元。

4.获得符合申报中级职务的成果 1 项。

六、委托评审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

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：

1.能独立完成本岗位工作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。

2.主持校级及以上研究项目 1 项；或主持研究项目累计到校

经费 2.5 万元；或主持相当级别的项目 1 项。

3.获得符合申报中级职务的成果 1 项。

备注：

符合申报中级职务的成果：

1.在核心及以上学术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1 篇。

2.获得与本人从事学科方向相近的授权发明专利 1 件（排名

第一）。

3.获得实用新型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版权、外观设

计（设计类专业）2 项（排名第一）。

4.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科研成果奖（前两名）。

5.在校级教学类竞赛中获二等奖及以上。

6.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取得突出

成绩，其中 A+、A、B类项目获得奖项，C 类项目获省级一等奖

及以上，D 类项目获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。

7.承担横向课题到校经费达到 20 万元。

8.其他符合附件 15 第十七点所列的成果。


